
 

 

 

元 朗 區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展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元 朗 區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

並 就 未 來 工 程 計 劃 的 優 先 次 序，諮 詢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地 委

會 )的 意 見 。  

 

背 景  

 

2.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文 署 )按 年 向 地 委 會 匯 報 元 朗 區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情 況 ， 並 就 區 內 有 待 進 一 步 覆 檢 的 文 康

設 施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 以 及 署 方 收 到 有 關 在 區 內 設 置 康 體 設

施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 諮 詢 地 委 會 的 意 見 。 上 一 次 匯 報 日 期

為 2016 年 5 月 6 日 ， 詳 情 請 參 閱 地 委 會 文 件 2016／ 第 22 號 。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展  

 

已 完 成 建 造 工 程 的 工 程 計 劃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3.  建 築 署 已 大 致 完 成 元 朗 第 3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體 育 館 (命

名 為「 元 朗 文 化 康 樂 大 樓 」)的 建 造 工 程，現 時 正 進 行 後 期 的 優

化 工 程 。 康 文 署 亦 同 時 進 行 內 部 裝 修 、 後 期 機 電 工 程 及 添 置 器

材 等 工 作，待 所 有 運 作 測 試 完 成 及 確 認 符 合 標 準 後，預 計 於 2017

年 中 開 放 設 施 予 市 民 使 用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4.    洪 德 路 二 號 休 憩 處 的 建 造 工 程 已 經 完 成 ， 康 文 署 已 於

2016 年 8 月 1 日 開 放 有 關 設 施 供 市 民 使 用 。  

地 委 會 文 件 2017／ 第 30 號  

(於 5.5.2017 會 議 討 論 )  



 

 

 

有 關 上 述 兩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  

 

籌 劃 中 的 工 程 計 劃  

 

5.  元 朗 區 現 時 有 五 項 文 康 設 施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正 在 積 極

籌 劃 中 ， 包 括 ：  

 

(a) 重 建 東 頭 工 業 區 遊 樂 場 ；  

(b) 天 水 圍 第 107 區 游 泳 池 及 休 憩 用 地 (前 稱「 天 水 圍 第 107

區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餘 段 )」 )；   

(c) 錦 田 八 鄉 體 育 館 ；  

(d) 重 建 元 朗 大 球 場 ； 以 及  

(e)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文 物 修 復 保 存 中 心 (前 稱「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博 物 館 中 央 文 物 貯 藏 大 樓 」 )。  

 

政 府 在 《 2017 年 施 政 報 告 》宣 告 已 預 留 200 億 元 ， 在 未 來 5 年

於 各 區 推 展 26 項 工 程 計 劃，增 建 和 重 建 體 育 及 康 樂 設 施，其 中

包 括 以 上 (a)、 (b)及 (d)項 工 程 計 劃 。 《 2017 年 施 政 報 告 》 亦 宣

告 會 為 15 個 體 育 及 康 體 設 施 的 項 目 進 行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為 開

展 工 程 做 準 備 ， 當 中 包 括 上 述 (c)項 。  

 

有 關 上 述 五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  

 

建 議 優 先 處 理 的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6.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7 月 8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動 議，將 在 元 政

路 臨 時 鮮 魚 市 場 用 地 興 建 休 憩 及 康 體 設 施 的 建 議 ， 列 作 優 先 發

展 項 目 之 一 ， 以 配 合 元 朗 市 東 人 口 急 速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需 求 。 康

文 署 會 在 完 成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五 項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的 主 要 籌 劃 工

作 後 ， 順 序 開 展 下 列 五 項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的 前 期 籌 劃 工 作 ：  

 



 

 

(a)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體 育 館 ；  

(b) 元 朗 第 12 區 體 育 館 ；  

(c) 洪 水 橋 市 鎮 廣 場 ；  

(d) 元 朗 舊 墟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e) 元 政 路 臨 時 鮮 魚 市 場 休 憩 及 康 體 設 施 。  

 

上 述 (b)項 亦 包 括 在 《 2017 年 施 政 報 告 》 中 15 個 展 開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體 育 及 康 體 設 施 項 目 。  

 

有 待 覆 檢 的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7.  元 朗 區 現 時 有 六 項 有 待 進 一 步 覆 檢 的 文 康 設 施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 包 括 ：  

 

前 區 域 市 政 區 遺 留 下 來 的 工 程 計 劃  

(a) 錦 田 游 泳 池 場 館 ；  

(b) 洪 水 橋 綜 合 大 樓 ；  

(c) 洪 水 橋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第 I 期 工 程 ；  

(d) 洪 水 橋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第 II 期 工 程 ；  

(e) 元 朗 第 12 區 運 動 場 館 及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其 他 工 程 計 劃  

(f) 天 水 圍 第 108A 區 休 憩 用 地 。  

 

關 於 上 述 工 程 計 劃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附 件 三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8.  自 2016 年 5 月 6 日 向 地 委 會 匯 報 至 今，康 文 署 收 到 兩 項

並 未 經 地 委 會 討 論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四 。  

  



 

 

 

徵 詢 意 見  

 

9.  請 委 員 會 ：  

 

(a) 備 悉 元 朗 區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見 上 文 第 3

至 第 7 段，有 關 位 置 圖 請 參 閱 附 件 五 )，以 及 署 方 收 到

有 關 區 內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建 議 (見 上 文 第 8 段 )；

以 及  

 

(b) 就 上 文 第 6 段 所 載 的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優 先 次 序 ，

提 供 意 見 。  

 

10. 康 文 署 會 仔 細 考 慮 區 議 會 的 意 見，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元 朗 區

的 發 展 ， 因 應 區 內 人 口 的 增 長 、 居 民 的 訴 求 、 現 有 文 康 設 施 及

其 使 用 率 ， 以 及 參 考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等 主 要 因 素 ， 為

居 民 提 供 適 切 的 文 康 設 施 。 我 們 會 根 據 區 內 各 項 文 康 工 程 的 先

後 緩 急 次 序 ， 為 優 先 進 行 的 工 程 ， 開 展 籌 劃 工 作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附 件 一  

元 朗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設 施 工 程  

已 完 成 建 造 工 程 的 工 程 計 劃  (共 2 項 )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核 准 預

算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1 49RG (96LS) 

元 朗 第 3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體 育 館  

704.1 分 區 圖 書 館  

(用 以 取 代 位 於 元 朗 橋

樂 坊 元 朗 政 府 合 署 一

樓 的 元 朗 公 共 圖 書 館 ) 

 

主 要 設 施 包 括 成 人 圖

書 館、兒 童 圖 書 館、參

考 圖 書 部 、 報 刊 閱 覽

室 、 多 媒 體 資 料 圖 書

館、電 腦 資 訊 中 心、推

廣 活 動 室、展 覽 區、學

生 自 修 室、互 聯 網 ／ 電

子 資 源 工 作 站、兒 童 多

媒 體 資 料 工 作 站、自 助

借 書 機、顧 客 服 務 台 和

還 書 箱 ；  

 

輔 助 設 施 包 括 書 籍 處

理 室、電 腦 設 備 室、公

眾 洗 手 間 及 育 嬰 間 等； 

 

中 央 書 庫  

(用 以 取 代 設 於 沙 田 愉

翠 苑 愉 翠 商 場 出 租 單

位 的 現 有 臨 時 中 央 書

庫 ) 

 

1 個 為 圖 書 館 體 系 的

圖 書 館 資 料 而 設 立 的

中 央 書 庫 ；  

體 育 館  

1 個 主 場，可 用 作 2 個

元 朗 第 3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體 育 館 ( 命

名 為 「 元 朗 文 化 康

樂 大 樓 」)的 建 造 工

程 已 大 致 完 成 ， 建

築 署 現 時 正 進 行 後

期 的 優 化 工 程 。 康

文 署 亦 同 時 進 行 內

部 裝 修 、 後 期 機 電

工 程 及 添 置 器 材 等

工 作 ， 待 所 有 運 作

測 試 完 成 及 確 認 符

合 標 準 後 ， 元 朗 體

育 館 及 元 朗 公 共 圖

書 館 預 計 於 2017

年 中 開 放 設 施 予 市

民 使 用 。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核 准 預

算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籃 球 場 或 2 個 排 球 場

或 8 個 羽 毛 球 場，並 設

有 觀 眾 席 ；  

1 個 兒 童 遊 樂 室 、 1 個

乒 乓 球 室、2 個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可 合 併 為 1 個

大 活 動 室 )和 1 個 健 身

室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 ， 包 括 育 嬰

間、救 護 室、洗 手 間 和

更 衣 設 施、辦 事 處、訂

場 處、會 議 室、停 車 位

和 上 落 客 貨 區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2 洪 德 路 二 號 休 憩

處  

 

(前 稱 「 洪 德 路 狗

隻 活 動 場 地 」 ) 

8.4 改 善 現 有 臨 時 休 憩 處

的 環 境，包 括 改 善 花 槽

及 園 景 設 計 、 重 鋪 路

面 、 增 建 座 椅 ；  

 

把 部 分 地 方 改 建 為 狗

隻 活 動 場 地，設 置 可 自

行 關 閉 的 雙 重 閘 口、洗

手 盆、狗 隻 清 潔 設 施 、

狗 廁 所、狗 隻 活 動 區 、

有 蓋 長 椅、垃 圾 桶、狗

糞 收 集 箱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包 括 照 明 、

供 水 、 排 水 及 排 污 系

統 。  

 

洪 德 路 二 號 休 憩 處

已 於 2016 年 8 月 1

日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  

 



 

 

附 件 二  

元 朗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設 施 工 程  

籌 劃 中 的 工 程 計 劃  (共 5 項 )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粗 略 計

算 的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1 重 建 東 頭 工 業

區 遊 樂 場  

待 定  把 現 有 2 個 七 人 硬 地 足 球 場

及 2 個 籃 球 場 改 建 為 1 個 11

人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及 1 個 籃

球 場 ， 兩 者 皆 設 有 泛 光 燈 ；  

 

重 建 現 有 的 公 眾 洗 手 間 ， 提

供 洗 手 間 、 更 衣 室 及 沖 身 設

施 ；  

 

興 建 一 座 服 務 大 樓 ， 提 供 辦

事 處 、 訂 場 處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 如 救 護 室 及 育 嬰 間 ； 以 及  

 

重 置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現 有 設

施 ， 包 括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及 設

有 休 憩 設 施 的 園 景 區 。  

 

地 委 會 分 別 在 2012

年 3 月 2 日 及 2013

年 7 月 5 日 通 過 擬

建 設 施 及 初 步 設 計

方 案 ( 詳 見 地 委 會

文 件 2013/ 第 46

號 )，並 獲 支 持。建

築 署 已 完 成 有 關 深

化 設 計 工 作 。  

 

此 外 ， 康 文 署 收 到

多 位 地 區 人 士 / 團

體 就 推 展 此 項 目 提

出 疑 慮 和 反 對 意

見 。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粗 略 計

算 的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2 天 水 圍 第 107 區

游 泳 池 及 休 憩

用 地 (前 稱 「 天

水 圍 第 107 區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餘

段 )」 ) 

 

待 定  

 

 

 

 

 

 

 

地 盤 A 

 

1 個 室 內 暖 水 訓 練 池 (25 米  x 

25 米 ) ；  

 

1 個 室 內 按 摩 池 ；  

 

1 個 室 外 主 池 (50 米  x 25

米 )， 並 設 有 一 個 可 容 納 700

人 的 觀 眾 看 台 ；  

 

1 個 室 外 訓 練 池 (25 米  x 15

米 )；   

 

輔 助 和 支 援 設 施 ， 包 括 泳 池

辦 事 處 、 更 衣 室 及 廁 所 設

施 、 救 護 室 、 育 嬰 間 、 濾 水

機 房 、 職 員 室 、 貯 物 設 施 、

會 議 室 、 活 動 室 ， 以 及 營 運

及 緊 急 車 輛 上 落 客 貨 區 等 ；

以 及  

 

地 盤 B 及 地 盤 C 

 

園 景 區 及 休 憩 處 。  

 

民 政 事 務 局 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 批 出

工 程 界 定 書 。 建 築

署 於 2015 年 6 月

15 日 完 成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現 正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  

 

建 築 署 於 2016 年 2

月 29 日 舉 行「 價 值

管 理 工 作 坊 」 ， 向

持 份 者 介 紹 工 程 發

展 範 圍 及 收 集 意

見 。  

 

康 文 署 在 2017 年 1

月 6 日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初 步 設 計 方 案 諮

詢 地 委 會 ( 詳 見 地

委 會 文 件 2017/ 第

13 號 )，並 獲 地 委 會

支 持 ， 署 方 將 會 盡

力 爭 取 資 源 及 繼 續

進 行 相 關 程 序 。  

3 (188LS) 

錦 田 八 鄉 體 育

館  

 

(前 稱 「 錦 田 體

育 館 」 ) 

待 定  1 個 主 場，可 用 作 1 個 籃 球 場

或 1 個 排 球 場 或 4 個 羽 毛 球

場 ， 並 設 有 約 300 個 觀 眾 座

位 ；  

 

1 個 健 身 室 、 2 個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 ， 包 括 育 嬰 間 、 救

護 室 、 洗 手 間 和 更 衣 設 施 、

管 理 處、訂 場 處、會 議 室 等 。 

民 政 事 務 局 已 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 批

出 工 程 界 定 書 ， 並

邀 請 建 築 署 進 行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由

於 發 展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用 地 需

達 一 定 地 積 比 率 ，

康 文 署 現 時 正 檢 視

有 關 項 目 的 擬 建 設

施 ， 並 考 慮 在 有 關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粗 略 計

算 的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土 地 物 色 聯 用 者 ，

以 期 達 到 善 用 土 地

的 原 則 。  

 

4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文 物 修 復 保 存

中 心  

 

(前 稱 「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博 物 館

中 央 文 物 貯 藏

大 樓 」 ) 

 

待 定  文 物 貯 藏 庫  

 

文 物 貯 藏 庫 ；  

 

專 科 文 物 修 復 工 作 室 ；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文 化 教 育 設 施  

 

專 題 展 覽 廳 ；  

 

兩 個 多 功 能 教 育 活 動 室 ； 以

及  

 

文 物 資 源 中 心 。  

 

康 文 署 在 2013 年 1

月 4 日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建 設 施 諮 詢 地

委 會 ( 詳 見 地 委 會

文 件 2013 ／ 第 6

號 )，並 在 2013 年 5

日 3 日 向 地 委 會 匯

報 修 訂 擬 建 設 施 。

地 委 會 支 持 進 行 工

程 。  

 

民 政 事 務 局 已 於

2014 年 7 月 18 日 批

出 工 程 界 定 書 ， 而

建 築 署 已 於 2016

年 8 月 17 日 完 成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5 重 建 元 朗 大 球

場  

待 定  重 置 1 個 11 人 天 然 草 地 足 球

場 ， 並 設 泛 光 燈 ；  

 

重 置 1 條 全 天 候 8 線 400 米 跑

道 ， 以 及 田 項 活 動 設 施 (包 括

鉛 球 護 籠 、 鐵 餅 和 鏈 球 護

籠 、 標 槍 區 、 跳 高 區 、 跳 遠

和 三 級 跳 跑 道 及 沙 池 )， 並 增

設 障 礙 賽 設 施 及 撐 竿 跳 跑

道 ；  

  

重 置 觀 眾 席 ， 在 足 球 場 的 東

西 兩 面 提 供 合 共 最 少 5 000 個

康 文 署 在 2013 年

11 月 1 日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建 設 施 諮 詢

地 委 會 ( 詳 見 地 委

會 文 件 2013/第 68

號 )，並 獲 地 委 會 支

持 。  

 

民 政 事 務 局 於 2015

年 1 月 8 日 批 出 工

程 界 定 書 ， 而 建 築

署 已 於 2015 年 9 月

2 日 完 成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署 方 將 會

盡 力 爭 取 資 源 及 繼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粗 略 計

算 的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有 蓋 座 位 ；  

 

在 觀 眾 席 下 重 置 小 食 亭 、 貯

物 室 ， 以 及 公 眾 、 球 隊 及 球

證 洗 手 間 及 更 衣 設 施 ；  

 

在 合 適 地 點 重 置 草 地 維 修 器

材 、 危 險 品 及 沙 粒 貯 物 室 ；  

 

重 置 電 子 顯 示 板 、 閉 路 電 視

監 控 系 統 、 廣 播 系 統 及 貯 水

缸 ；  

  

重 置 節 目 控 制 室 、 警 察 控 制

室 ， 以 及 電 子 計 時 和 終 點 拍

攝 器 材 控 制 室 ；  

 

重 置 貴 賓 席 (獨 立 座 位 )，以 及

貴 賓 房 ；  

 

在 合 適 地 點 設 置 電 視 拍 攝 用

平 台 ， 以 及 在 觀 眾 席 上 設 置

頒 奬 台 ；  

 

提 供 售 票 處 ( 附 設 伸 縮 入 閘

機 )， 以 及 入 口 廣 場 ；  

 

提 供 附 屬 設 施 ， 包 括 多 用 途

會 議 室 、 傳 媒 中 心 、 記 者 工

作 區 、 新 聞 發 布 中 心 、 評 述

員 室、電 視 轉 播 室、救 護 室 、

藥 檢 室 、 員 工 休 息 室 、 育 嬰

室 、 垃 圾 房 及 旗 杆 ；  

續 進 行 相 關 程 序 。  



 

 

編 號  工 程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粗 略 計

算 的 費

用  

(百 萬

元 )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最 新 進 展  

 

提 供 泊 車 位 予 50 輛 私 家 車

(包 括 無 障 礙 泊 車 位 )、 9 輛 電

單 車 、 4 輛 旅 遊 巴 士 、 2 輛 救

護 車 及 15 輛 單 車 ， 並 在 合 適

地 點 提 供 上 落 客 貨 區 予 2 輛

貨 車 及 10 輛 私 家 車 ； 以 及  

 

重 置 元 朗 大 球 場 辦 事 處 、 元

朗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公 園 及

遊 樂 場 組 辦 事 處 、 分 區 樹 木

組 辦 事 處 ， 以 及 苗 圃 。  

 

 

  



 

 

附 件 三  

元 朗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設 施 工 程  

有 待 進 一 步 覆 檢 的 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共 11 項 ) 

 

I . 建 議 優 先 跟 進 前 期 籌 劃 工 作 的 工 程 計 劃 (共 5 項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1 天 水 圍 第 109 區

體 育 館  

 

待 定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5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項 目 。  

2 159LS 

元 朗 第 12 區  

體 育 館  

 

1 個 主 場，可 用 作 3 個 籃

球 場 或 3 個 排 球 場 或 12

個 羽 毛 球 場 或 1 個 手 球

場 或 1 個 五 人 足 球 場 ；  

 

1 個 健 身 室 ；  

 

2 個 乒 乓 球 室 ；  

 

1 個 兒 童 遊 戲 室 ；  

 

1 個 活 動 ／ 舞 蹈 室 ；  

 

3 個 多 用 途 活 動 室；以 及  

 

輔 助 設 施 。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5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列

為 第 二 優 先 項 目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3 179LS 

洪 水 橋 市 鎮 廣 場  

園 景 區 ；  

 

兒 童 遊 樂 處 ； 以 及  

 

休 憩 處 。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5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列

為 第 三 優 先 項 目 。  

 

根 據 屏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該 土 地 大 部 分 是 規 劃 作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 少 部 分 是 規

劃 作 「 住 宅 (甲 類 )2」 地 帶 。

規 劃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現

正 進 行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規 劃 署 表 示 該

土 地 位 於 研 究 範 圍 內 ， 但 直

至 現 階 段 該 研 究 並 無 建 議 改

變 該 土 地 現 行 規 劃 作 「 休 憩

用 地 」 的 用 途 。  

 

4 318LS 

元 朗 舊 墟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休 憩 花 園 ；  

 

園 景 區 ；  

 

休 憩 處 ；  

 

2 個 兒 童 遊 樂 處 ；  

 

1 個 太 極 場 ； 以 及  

 

1 個 籃 球 場 。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5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列

為 第 四 優 先 項 目 。  

 

工 地 範 圍 仍 未 確 定 ， 工 程 計

劃 可 能 採 用 的 工 地 涉 及 私 人

地 段 或 政 府 土 地 。 這 些 土 地

都 處 於 港 鐵 西 鐵 線 保 護 區 及

某 些 政 府 工 程 的 清 拆 界 限

內 。  

 

南 邊 圍 5 位 村 代 表 在 2012 年

2 月 15 日 聯 署 致 函 康 文 署 ，

表 示 反 對 將 南 邊 圍 學 校 附 近

的 官 地 用 作 元 朗 舊 墟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  

 

康 文 署 會 在 展 開 前 期 籌 劃 工

作 時 加 强 與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 當 區 議 員 、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有 關 村 代 表 溝 通 合 作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5 元 政 路 臨 時 鮮 魚

市 場 休 憩 及 康 體

設 施  

待 定  地 委 會 在 2016 年 7 月 8 日 的

會 議 上 ，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列

為 第 五 優 先 項 目 。  

 

 

  



 

 

II . 建 議 稍 後 再 進 行 覆 檢 的 工 程 計 劃  (共 6 項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1 187LS 

錦 田 游 泳 池 場 館  

1 個 嬉 水 池 ；  

 

救 護 室 、 更 衣 ／ 沖 身

室 、 洗 手 間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 。  

 

有 關 工 程 原 訂 與「 錦 田 體

育 館 」 (現 稱 「 錦 田 八 鄉

體 育 館 」) 一 併 發 展。有

關 土 地 於 錦 田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YL-KTN/2 是 劃 作 「 農

業 」地 帶。隨 後，因 應 土

地 用 途 的 檢 討，有 關 土 地

自 2004 年 向 公 眾 展 示 錦

田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YL-KTN/4 開 始 ， 被

劃 作「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註

明「 綜 合 發 展 及 濕 地 改 善

區 」地 帶。在 該 幅 土 地 上

發 展 游 泳 池 場 館 並 不 符

合 目 前 該 幅 土 地 作 為 濕

地 保 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  

 

元 朗 區 的 綜 合 泳 館 數 量

已 超 出《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的 建 議，委 員 可 考

慮 優 先 籌 劃 其 他 相 對 短

缺 的 康 體 設 施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2 001MF 

洪 水 橋 綜 合 大 樓  

 

體 育 館  

 

1 個 主 場，可 用 作 2 個

籃 球 場 或 2 個 排 球 場

或 8 個 羽 毛 球 場 ；  

 

1 個 健 身 室 、 1 個 活 動

／ 舞 蹈 室、1 個 兒 童 遊

樂 室 ； 以 及  

 

輔 助 設 施 。  

 

 

根 據 屏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有 關 土 地 是 規 劃 作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 該

幅 土 地 部 分 為 私 人 地

段，部 分 為 已 批 出 短 期 租

約 的 政 府 土 地 。  

 

規 劃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現 正 進 行 洪 水 橋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有 關

用 地 的 規 劃 用 途 可 能 會

因 應 洪 水 橋 的 未 來 發 展

而 有 所 改 變 。  

 

3 178LS 

洪 水 橋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第 I 期 工 程  

 

1 個 7 人 足 球 場 ；  

 

園 景 區 ； 以 及  

 

休 憩 處 。  

 

根 據 屏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有 關 土 地 是 規 劃 作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 該 幅

土 地 部 分 為 私 人 地 段，部

分 為 已 批 出 短 期 租 約 的

政 府 土 地 。  

 

規 劃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現 正 進 行 洪 水 橋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有 關

用 地 的 規 劃 用 途 可 能 會

因 應 洪 水 橋 的 未 來 發 展

而 有 所 改 變 。  

 



 

 

編 號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工 程 編 號 ／  

工 程 名 稱  

擬 建 設 施 範 圍  備 註  

 

4 259LS 

洪 水 橋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第 II 期 工 程  

 

園 景 區 ；  

 

兒 童 遊 樂 處 ； 以 及  

 

休 憩 處 。  

 

根 據 屏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有 關 土 地 是 規 劃 作

「 住 宅 (乙 類 )2」 地 帶 。 發

展 計 劃 將 涉 及 遷 拆 在 該

幅 土 地 上 的 洪 水 橋 臨 時

街 市 。  

 

規 劃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現 正 進 行 洪 水 橋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有 關

用 地 的 規 劃 用 途 可 能 會

因 應 洪 水 橋 的 未 來 發 展

而 有 所 改 變 。  

 

5 005LS 

元 朗 第 12 區 運 動 場

館 及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1 個 11 人 草 地 足 球 場； 

 

田 徑 設 施 ；  

 

有 蓋 看 台 ；  

 

4 個 網 球 場 ； 以 及  

 

服 務 大 樓 。  

 

根 據 元 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有 關 土 地 是 規 劃 為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 該 幅

土 地 現 時 大 部 分 為 建 有

構 築 物 的 私 人 地 段 。  

 

6 天 水 圍 第 108A 區 休

憩 用 地  

 

待 定  香 港 欖 球 總 會 現 正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在 有 關 土 地

提 供 多 用 途 運 動 場 地 。  

 



 

 

附 件 四  

 

元 朗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設 施 工 程  

供 地 委 會 考 慮 的 2 項 由 公 眾 人 士 向 康 文 署 提 出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編 號  

 

建 議 項 目  備 註  

1 於 八 鄉 路 旁 近 街 燈

AD7256 的 行 人 休

憩 處 ( 近 港 鐵 八 鄉

車 廠 ) 改 建 成 綠 化

及 休 憩 公 園 ， 加 設

康 體 及 寵 物 設 施  

在 建 議 地 點 提 供 康 體 或 寵 物 設 施 現 時 並

非 元 朗 區 議 會 的 優 先 項 目，因 此 康 文 署 未

有 相 關 發 展 計 劃。然 而，康 文 署 會 記 錄 有

關 建 議，並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元 朗 區 的 發 展 ，

為 元 朗 區 居 民 提 供 適 切 的 文 康 設 施 。  

 

 

2 於 金 錢 圍 興 建 康 樂

設 施 如 足 球 場 、 籃

球 場  

在 金 錢 圍 提 供 康 樂 設 施 如 足 球 場 或 籃 球

場 現 時 並 非 元 朗 區 議 會 的 優 先 項 目，因 此

康 文 署 暫 未 有 相 關 發 展 計 劃。雖 然 如 此 ，

元 朗 區 議 會 已 將「 八 鄉 金 錢 圍 村 休 憩 處 增

設 長 者 健 體 及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列 為 有 待 跟

進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康 文 署 會 根 據 區

內 各 項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的 先 後 緩 急 次 序，為

優 先 進 行 的 工 程 ， 開 展 籌 劃 工 作 。  

 

 

 

 



附件五 

策劃中工程： 
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

及休憩用地 - 地盤 B 

策劃中工程： 
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

及休憩用地 - 地盤 C 

中工程：興建 
天水圍第 117 區

休憩用地 

策劃中工程： 
天水圍第 107 區游泳池及休憩用地 - 地盤 A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天水圍第 109 區體育館 

 

元朗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位置圖 

(天水圍及鄰近地區) 

15
3 16 

 

稍後覆檢工程： 
天水圍第 108A區休憩用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8 

17 

現有主要設施  

 天水圍公園  

 天水圍運動場  

 天水圍游泳池  

 天水圍體育館  

 天柏路公園  

 天河路遊樂場  

 天瑞路公園  

 樂湖花園  

 瑞湖花園  

 天水圍北公共圖書館  

 天瑞體育館  

 天秀路公園  

 龍園  

 銀座廣場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天暉路體育館  

 

 

 

天業路公園  

天業路休憩處  

麗湖休憩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中工程策劃 

天水圍第 109區文物修復

保存中心 

19 

19 

20 

20 

21 

21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第 12區體育館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第 12區體育館 

4 
 

6 
 

9 
 

7 
 

3 
 

2 
 

1 
 

5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舊墟鄰舍休憩用地(選址 1) 

元朗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位置圖 

(元朗市中心及鄰近地區)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第 12區體育館 

稍後覆檢工程： 

元朗第 12區運動場館 

及地區休憩用地 

已完成建造的工程： 

元朗第 3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舊墟鄰舍休憩用地(選址 4)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舊墟鄰舍休憩用地(選址 2)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朗舊墟鄰舍休憩用地(選址 3) 

8 
 

現有主要設施  

 鳯琴街體育館  

 元朗賽馬會壁球場  

 西菁街兒童遊樂場  

 大橋街市休憩處  

 朗屏體育館  

 羅弼時爵士壁球場  

 元朗游泳池  

 元朗大球場  

 元朗公園  

 10 
  

元朗兒童遊樂場  

 11 
  

鐘聲徑遊樂場  

 12 
  

元朗賽馬會廣場  

 13 
  

大陂頭休憩花園  

 14 
  

水邊村遊樂場  

 15 
  

安興遊樂場  

 16 
  

俊賢坊遊樂場  

 17 
  

擊壤路五人足球場  

 18 
  

鳳翔路花園  

 19 
  

建德街遊樂場  

 20 
  

炮仗坊遊樂場  

 21 
  

鳳群街花園  

 

5 
 

6 
 

4 
 

8 
 

9 
 

7 
 

3 
 

2 
 

1 
 

策劃中工程： 

重建東頭工業區遊樂場 

策劃中工程： 

重建元朗大球場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元政路臨時鮮魚市場休憩

及康體設施 

10 
 11 

 12 
 

13 
 

15 
 

14 
 

16 
 

17 
 

18 
 

19 
 

20 
 

21 
 



 

 

 

 

  

 策劃中工程： 

錦田八鄉體育館 

稍後覆檢工程： 

錦田游泳池場館 

元朗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位置圖 

(錦田及八鄉一帶) 

3 
 

2 
 

1 
 

6 
 

5 
 

現有主要設施  

 1 
  吉慶圍遊樂場  

 2 
  

錦田波地遊樂場  

 3 
  

橫台山遊樂場  

 4 
  

永慶圍休憩處  

 5 
  

高埔遊樂場  

 6 
  

永慶休憩處  

 7 
  

錦田街市遊樂場  

 8 
  

吉慶圍花園  

 9 
  

錦上路休憩處  

 10 
  

錦田市兒童遊樂場  

 11 
  

便母橋休憩處  

 

4 
 

7 
 

8 
 

9 
 

10 
 

11 
 



 

元朗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位置圖 

(洪水橋及鄰近地區) 

稍後覆檢工程： 

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期工程 

稍後覆檢工程： 

洪水橋綜合大樓 

建議優先策劃工程： 

洪水橋市鎮廣場 

稍後覆檢工程： 
洪水橋鄰舍休憩用地第 II期工程 

現有主要設施  

 丹桂村路花園  

 2 
  洪德路休憩處  

 3 
  洪德路二號休憩處  

 4 
  屏柏里公園  

 5 
  灰沙圍遊樂場  

 6 
  新生村休憩處  

 

1 
 

1 
 

2 
 

3 
 

已完成工程： 

洪德路二號休憩處 

4 
 

5 
 

6 
 




